


三、发展定位

落实《伊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确

定的城市性质，将伊宁县建设为“两霍两伊”一体化发展区

重要节点城市，伊犁河谷高质量发展典范城市，伊犁州首府

生态宜居后花园。发挥伊宁县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

区位优势，建设富有魅力、幸福宜居的“和美杏乡”，奋力

谱写“塞外江南”新伊犁的杏乡篇章，积极融入“两霍两伊”

一体化发展，实现与伊宁市的同城化发展，打造伊犁河谷商

贸物流集散基地、首府近郊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。

四、发展规模

规划范围内总用地规模 15.36 平方千米，其中中心城区

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面积为 15.36 平方千米。

至 2035 年，详细规划范围内规划人口约为 9.5 万人。

五、空间结构

规划打造“一廊、三心、四轴、三片”的空间格局。

一廊：吉尔格朗河及两岸绿地共同构成南北向沿河生态

廊道。

三心：老城中心、新城中心及北侧文旅集散中心。

四轴：老城发展轴，新城发展轴，传统生活轴，南部生

活轴。

三片：老城文化生活区、新城特色生活区、城北旅游服

务区。



六、综合交通规划

规划建立“一环四横四纵”的主干路网格局。

根据伊宁县中心城区未来发展规划用地布局结构，构建

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，本次规划确立了“一环四横四纵”的

畅达路网结构。“一环”分别为 314 省道、铁运大道、环城

东路、北环滨路；“四横”分别北环滨路、吉里于孜大街、

新城路、铁运大道；“四纵”分别 S314 省道、建设路、文

化路/和平路、环城东路。

七、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

在立足保障生态安全、优化人居环境，提升城市意象、

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基础上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

环境，打造生态宜居和绿色活力的城区。

以分级配置、均衡布局、慢行联系为原则，形成“组团

—社区—邻里”三级公园绿地体系，实现 300 米见绿、500

米见园。规划设置综合公园、专类公园、社区公园和游园四

种类型，结合城市绿道等多种绿地空间，编织绿网，构建连

续开放的生态骨架。

八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县级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落实，组

团级公共服务设施对应十五分钟生活圈配套服务设施，社区

级公共服务设施对应五分钟生活圈配套服务设施。生活圈配

套服务设施参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

（GB50180-2018）及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（报批稿）

进行配置。

1、县级公共服务设施：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内容。

2、组团级公共服务设施：对应十五分钟生活圈，根据实

际需求，配置九年一贯制学校、社区服务中心、卫生服务中

心（社区医院）、大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、养老院、街道办

事处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文化活动中心、商场等。

3、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：对应五分钟生活圈，根据实际

需求，配置幼儿园、文化活动站、社区服务站、室外综合健

身场地、托老所、社区食堂、快递送达设施、生活垃圾收集

点、公共厕所、再生资源回收点等。

九、规划实施

本规划衔接《伊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相关内容，是指导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、管理、发

展的法定依据。在下位规划编制、专项工程设计、建筑方案

设计等过程中，必须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的管控要

求，确保自上而下的规划传导和自下而上实施反馈。

十、附件

自该公示开始之日起 30 天内，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群

众对公示内容有异议或意见，可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、电子

邮件或提交书面材料的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，并注明联系人



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我局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核实后依

法履行相应办理程序。

一、公示时间：2025 年 5 月 23 日至 2025 年 6 月 21 日

二、公众意见反馈途径

联系人：伊宁县自然资源局 范丹丹

联系方式：0999-4022830

电子邮箱：122548117@qq.com

邮寄地址：伊宁县自然资源局（伊宁县富民路 4 号）

邮编：835100（邮件标题或信封封面请注明：“《伊宁

县中心城区三个单元详细规划（001、003、004 单元）及城

市设计》意见建议”字样）

mailto:122548117@qq.com









